
2020 年度云南省农机合作组织规范化建设

项目指南（试行）

一、目标

（一）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机专业合作组织建设，提高

农机装备水平，优化装备结构，增强农机合作组织服务能力。

（二）用于农机合作社加强机库等基础设施建设，引导

解决农机具露天存放问题，提升农机维修服务保障能力而实

施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时间：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资金规模

各地要坚持优化布局，因地制宜，扶优扶强。按照项目

实施建设资金申报主体自筹为主、财政补助为辅的原则，每

个农机专业合作社可选择实施项目内容，补助资金总额不超

过 8 万元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申请扶持的农机专业合作社，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依据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的规定登记注册，稳定运

行 2 年以上，从事农机作业服务活动特征明显，运行机制良

好，财务管理规范，管理制度健全，具备持续经营的能力，

能够保障自筹资金和项目顺利实施，有一定示范带头作用。

2.没有发生过农机生产安全事故、环境污染、损害成员

利益等严重事件，没有行业通报批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，



无开户银行不良信用记录，没有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

营异常黑名单及偷税漏税行为。

3.有固定经营场所，取得合法用地手续，水、电、路设

施配套完整。机库棚选址为已备案的设施农业用地或手续完

整的建设用地（长期租赁或购买均可）。

4.农机装备投入规模原则上应当在 200 万元以上；必须

有自主购买的轮式拖拉机、收割机等农业机械。

5.入社户数不少于 10 户，其中 80%以上为当地农户；

6.服务能力达到农机作业面积 4000 亩或服务户数达到

180 户以上。

四、项目内容

（一）机具购置累加补贴

1.充分尊重农机合作社选购农机装备的知情权和自主

权，由农机专业合作社自主选购机具，要突出先进性、配套

性，兼顾区域农作物特点、特色综合服务、特色经营项目。

项目补助购置纳入牌证管理的机具，须遵照有关规定取得牌

证。

2.累加补贴范围为购机对象按规定程序购买，且列入《云

南省 2018-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》范围的，重点对

保障粮食生产（栽植机械、收获机械、收货后处理机械）、

生猪恢复生产等机具进行累加补贴，补贴标准不超过中央财

政农机购置补贴定额，同时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加上项目

补助资金不得超过机具价格的 50%。



3.前三年已经享受过省级财政资金补助的农机合作社

不再享受补贴。

（二）农机机库建设补助

补助资金可用于今年新建机库的地面平整硬化、库体建

设，完善库棚内配件库、清洗间等基本配套设施和简易水电

装修等项目。建设标准：

1.实际使用面积不低于 350 平方米。房屋主体封闭式，

机库主体为钢架结构，须有机具进出库大门。机库棚顶需采

用彩钢板材料（厚度不小于 0.8mm），侧立面、背立面支砌

砖混结构墙基（高度不低于 90cm），墙基上面墙体采用彩钢

板材料（厚度不小于 0.5mm）。库棚立柱为采用方钢材料（截

面尺寸不小于 150×150mm，壁厚不小于 3mm）或采用圆钢材

料（截面直径不小于 150mm，壁厚不小于 3mm）等型式。库

棚房为桁架结构，肩高不低于 4 米。库棚地面平整、硬化，

防火、防垮塌、防盗等安全设施达到要求。按实际使用面积

每平米 120 元进行补助。

2.补助的机库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前新建

成的农机存放专用机库，建库时间以相关部门批准的建设时

间为准。同一机库只能补助一次。近三年已享受过省级农机

机库建设补助的合作社不得申报。



五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项目申报。项目申报单位须按要求填写《2020

年云南省农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，

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：申报单位的注册登记证书和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，成员名册；2019 年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分

配表（无指定格式，申报单位自行设计）；流转土地合同复

印件，机库建设用地、设施农业用地的国土部门批复复印件；

农机专业合作社自有机具清单（牌证管理机具提供行驶证复

印件，其它机具提供购机发票复印件和照片）；场地数码照

片和建筑平面图。

（二）方案审核公示。县（市、区）级农机部门对项目

进行审核，将审核通过的申报单位名单公示 7 天无异议后，

确定项目建设单位并抄送州市级农业农村局农机部门备案。

（三）项目验收。项目建设完成后，农机专业合作社向

县（市、区）级农机部门提出书面验收申请。县（市、区）

级农机部门成立项目验收小组，对项目进行验收，对验收合

格的出具验收报告。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应限期整改，经整改

后再次申请验收仍不合格的，取消项目资金补助。

通过验收的项目单位，经公示 7 天无异议后，及时拨付

奖补资金。

通过验收的项目单位必须在醒目位置悬挂统一的监督

标志牌（附件 6），并按要求建立项目档案，并保存备查。

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项目立项。农机专业合作社组织项目实施实

行方案批复制，县（区）农机部门要对其提交的书面申请方

案开展评价审核。对实施主体不符合条件的实行一票否决，

对农机合作社编制方案不符合规定的，要求其修改完善后再

行申请。农机部门要实地督查，严格把关。对财务账目不清、

管理混乱或设施设备长期闲置以及发生流失的农机合作组

织，不得列为支持对象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资金用途。项目一律实行“先购后补”、

“先建后补”，即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做好实

施方案待评审通过后，自主垫资购置或先建，验收合格后兑

付项目补助资金。

（三）加强项目验收管理。各地农机部门要加强项目指

导和督促，提高项目实施质量。验收不合格的应限期整改，

经整改后再次申请验收仍不合格的，取消申请主体补助资

格。三年之内每年组织人员对所购置机具和农机机库进行不

定期核查，保证补贴资金使用安全。



附件 1

2020 年云南省农机专业合作规范化建设任务表

州市名称 县市区 数量 备注

曲靖市 麒麟区 2 目标任务

西双版纳州 景洪市 2 目标任务

楚雄州 禄丰县 3 目标任务

保山市 腾冲市 2 目标任务

鼓励其他县市区视本地资金和实际情况参照指南要求开展工作



附件 2

2020 年云南省农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项目
申报书

项目任务：2020 县（市、区）农机合作社（机具累补或

机库建设项目）

项目单位：xx 县农业农村局/农机管理站/农机推广站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实施单位：××农机专业合作社

负 责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填制日期：



一、项目建设必要性

二、目标任务

三、建设地点和基础条件

（项目建设实施单位具体地点，重点围绕 “申报条件”

的相关内容如实填写）

四、建设内容

（参照“建设内容”，结合实际情况编写）

五、资金使用安排

项目总投资安排，财政配套资金和农机专业合作社自筹

资金情况以及省级财政资金使用安排，填写项目资金预算

表。

项目资金预算表

序

号
支出内容

任务数

量

总投资 省财政

资金

市县级配

套资金

承建单位

自筹

六、预期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

七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明确财政部门、农机部门、项目承担单位的任务；

（二）明确项目监管单位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，明确项

目建设单位法人和技术负责人。

八、项目建设时间

年月到年月，分阶段安排项目建设进展情况。



九、保障措施

十、申报意见表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：

我单位承诺，在本项目申报过程中所提供材料的数据和其他信息真实

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由申报材料不实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：

年 月 日

申报

单位

意见

申报单位：

主要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或手印）

年 月 日

农 机 推

广站/农

机 管 理

站 核 实

意见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 农 业

农 村 局

审 核 意

见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以上材料将作为项目评审与验收的重要依据，请申报单位如实编写。

2.用 A4 纸制成标准打印文档，封面采用本附件标准格式，文件内一律采用仿宋 4 号字

体，标题加黑，行距 1.5 倍，每页标注页码。为便于归档保存，申报材料应使用纸制材料作

封面和封底，请勿使用塑料封皮。



附件 3

农机合作社现有机具设备清单

农机合作社名称（章）： 注册时间： 法人代表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
机具

名称
型号

生产

厂家

出厂编

号

机具所有

权

（社员或

合作社）

机具所

有人姓

名

购置时

间
使用

年限

机具

原值

（万元）

中央补贴

资金

（万元）

省财政累

加补贴金

额（万元）

机具设备

使用情况

目前存放

地址

机具是否

集中停放

于合作社

机库棚

机具上牌

证情况

机具维修情

况
（年、

月、日）



附件 4

2020 年享受省补资金农机合作社新购置农机具核验登记表

农机合作社名称（章）： 注册时间： 法人代表： 联系电话：

序

号

机具

名称
型号

生产

厂家

出厂

编号

机具

所有权

（社员

或合作

社）

机具所

有人姓

名

购买

数量

购置

时间 机具

原值

（万元）

中央补

贴资金

（万

元）

省财政

累加补

贴金额

（万元）

购机发

票、补贴

资料是

否完备

目前存

放地址

机具是

否集中

停放于

合作社

机库棚

机具上

牌证情

况

省级累补

资金支付

方式

是否已足

额支付

粮食生产

机具

（年、

月、

日）

生猪恢复

生产机具

核验情况

县级农机部门验收意见

（核验单位盖章）年月日

核验组组长签字： 核验组成员签字： 合作社负责人签字：





附件 6

云南省级财政补贴农机库标志牌（样式）

制作要求：1、内容按以上样板，第一排文字使用方正

魏碑简体，黑色；第二排文字使用方正大黑简体，红色；第

三、四排文字使用方正黑体简体，黑色。监督单位填写“×

×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”。

2、标志牌大小适中（尺寸不小于 30x50cm），总体美观，

保证醒目，材质为不锈钢。


